[bookmark: _GoBack]关于完善平顶山市公共停车场地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豫发改收费〔2016〕1661号）和《平顶山市城区机动车停车服务管理条例》精神，适应我市停车需求发展，提高停车场所资源配置效率，规范车辆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现对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行政府定价范围。下列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1.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2.重要交通枢纽配套停车设施，包括机场、车站、码头、城市公共交通（含轨道交通）换乘站等。
3.经授权的部门、机构依法施划的路内停车泊位。
凡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管理权限按照《河南省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放服务收费外，其他依法设立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投资方、经营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经营期限、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收费标准。
二、实行差别化收费管理。对于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或路内停车泊位，实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阶梯收费制度。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对一类、二类、三类区域，实施递减方式收取停放服务费。
（一）一类区域是指：光明路以东、新华路以西、矿工路以南、和顺路以北的区域；二类区域是指：一类区域之外，东至东环路、西至凌云路、南至黄河路、北至平安大道的区域；三类区域是指：一类区域、二类区域以外的区域。
（二）机动车按摩托车、小型汽车、中型汽车、大型汽车四类车型分别计费。机动车分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802-2014）规定执行。小型汽车：乘坐人数小于等于9人客车或总质量小于4500kg货车；中型汽车：乘坐人数大于9人且小于20人客车或总质量大于等于4500kg且小于12000kg货车；大型汽车：乘坐人数大于等于20人客车或总质量大于等于12000kg货车。三轮摩托车比照小型汽车收费。
（三）坚持价格调控，疏导交通。按照错峰出行，鼓励短停，市中心城区一类、二类区域采取分时段计收停放服务费，公共停车场日间半小时内免费停放，超出半小时外按小时作为计费单元实行累计收费；路内停车泊位日间一小时内免费停放，超出一小时外按小时作为计费单元实行累计收费；公共停车场（不含路内泊位）夜间按次计收停放服务费。三类区域按次计收停放服务费，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实行政府定价的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1。
实行计时或计次收费方式，计费周期以自然日为单位连续累计。车辆停放跨自然日的，按不同的自然日分别计费。首个自然日：按本通知规定的首日收费标准计费；第二个自然日：其收费按首个自然日收费标准的2倍计费；第三个自然日起（含第三日）：其收费按首个自然日收费标准的3倍计算，并以此标准持续计费，直至车辆驶离。
（四）市区范围内各类公共停车场及路内停车泊位，在严格执行区域差别化收费政策的基础上，可根据停车供需状况、交通拥堵程度等因素，按规定实施收费标准浮动。
上浮情形。在商业繁华地段、景区、医院、中小学校、老旧小区集中、交通枢纽等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区域的公共停车场或路内停车泊位，经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可在规定时间段内实行收费标准上浮，上浮幅度一般不超过20%。
下浮情形。在停车供给相对充足、车流量较小、车位使用率长期偏低的公共停车场或路内停车泊位，为引导车辆停放、提高资源利用率，可实行收费标准下浮，下浮幅度一般不低于50%。
实施要求。浮动收费的具体区域、时段、幅度及认定程序，由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布，并根据城市发展与交通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五）下列情况或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1.军车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援抢险车、行政执法车等以及残疾人专用机动车。
2.在城市道路设立的出租车专用临时停车泊位待客的出租车。
3.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政府确定的其他应当免收停放服务费的场地和车辆。
（七）政府机关办事大厅配套的停车场（所）工作时间免收停车服务费。
（八）行政机关查封、扣押车辆产生的停车服务费用，由查封、扣押车辆的行政机关承担。
三、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存放的非机动车辆，实行政府定价并按次计费方式。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2。
四、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停车设施经营者要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标价牌。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停车场标志要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标志有明显区别，并标明收费定价形式、收费标准、计费办法和投诉举报电话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各县（市）、石龙区根据本通知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公共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的具体标准。
六、本通知自2026年XX月XX日起施行。之前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平顶山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平顶山市区非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026年XX月XX日

附件1
平顶山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车  型
	区 域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 注

	















小型汽车
	一类区域
	公共  停车场
	辆.小时
	3元
	白天超过30分钟后的第一
个1小时(含1个小时)3
元，以后每增加1小时加
收1元，不足1小时按1
小时计算。全天不超过20 元。夜间5元/次。

	
	
	路内  停车泊位
	
	3元
	白天超过60分钟后的第一
个1小时(含1个小时)3
元，以后每增加1小时加
收1元，不足1小时按1
小时计算。全天不超过12 元。夜间免费。

	
	二类区域
	公共  停车场
	辆.小时
	3元
	白天超过30分钟后的第一 个1小时(含1个小时)3
元，以后每增加1小时加
收1元，不足1小时按1  小时计算。全天不超过15 元。夜间5元/次。

	
	
	路内  停车泊位
	
	3元
	白天超过60分钟后的第一
个1小时(含1个小时)3
元，以后每增加1小时加
收1元，不足1小时按1
小时计算。全天不超过8 元。夜间免费。

	
	三类区域
	公共  停车场
	辆.次
	3元
	白天停放30分钟(含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的3元/次。夜间3元/次，车辆停放跨自然日的，按不同的自然日分别计费。

	
	
	路内  停车泊位
	
	
	免费

	摩托车
	一类、二类、三类区
域
	辆.次
	1元
	停放30分钟(含30分钟) 内免费。


备注：1.中型汽车、大型汽车停放服务费分别按同区域小型汽车的1.5倍、2倍收 取。2. 白天时间是指早上7点(不含7点)至当日19点，夜间时间是指19点(含19 点)至次日早上7点。


附件2
平顶山市区非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车 型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  注

	自行车
	辆.次
	0.5元
	无锁加收0.5元

	电动自行车
	辆.次
	1元
	无锁加收1元

	    其他
	辆.次
	1元
	无锁加收1元



